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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水資源有效及永續利用，中央主管機關

得向用水超過一定水量之用水人徵收耗水費。

但已落實執行節約用水措施者，得於百分之六

十範圍內，酌予減徵。

立法院105年5月通過

水利法第84-1開徵耗水費

經與產業溝通，綜整各界意見，110年12月30

日完成耗水費徵收辦法草案預告。



耗水費徵收推動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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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然淡水資源有限，

節約用水是企業責任

同一用水地點，

枯水期單月總用

水量超過9000噸

計徵費率

原則費率3元

比同行業更節水

享有優惠費率

 連續2年度淨利為負，經簽

證會計師查核報告，得申請

分期

111~113年減半收取

水資源開發或節水設

備投資

使用再生水、海淡水

水污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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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,000度 /月

徵收對象

• 枯水期(1~4月、11、12月)單月使

用地面水、地下水之總用水量超過

9,000M𝟑之用水人。

誰該繳耗水費?



4

用水人如何認定?

同一自然人、法人 同一用水地點

&

地點係指地址，無地址者以地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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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水量資料如何取得?

自來水事
業提供

自行回報

每月用量
無回報用水量者以

水權量計

供水單位提
供用水資料

自來水 自行取水
(水權)

其他單位
供水

合計用量

必要時以科學方法合理推估



費率訂定原則

優惠費率

6

費率:3元/ M𝟑

• 比同業節水者，地面水及自來水享優惠費率。

• (註:使用地下水無優惠費率)

2元

3元

1元

達 回收率行業標準區間

超過 回收率行業標準區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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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月計算 地下水使用度數× 3元

(自來水使用度數+地面水使用度數 - 9,000度)× 費率

案例試算：

假設甲廠商111年1~4月、11月、12月各月均使用地下水
5,000度、地面水10,000度及自來水6,000度，取得回收率驗證
達同行業基準區間，於112年7月應繳納耗水費多少錢 ？

Ans：｛5,000 * 3元+ (10,000+6,000-9000) * 2元 ｝*6個月

= 29,000元/月 *6個月

= 174,000元

耗水費怎麼算?

1~4月、11、12月



回收率比同業節水，費率越低
回收率(R2)同「用水計畫書件內容及格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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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收率(不含冷卻水塔內循環量)

R2=
總回用水量+總循環水量−冷卻水塔內循環量+雨水+冷凝水
總取水量+總回用水量+總循環水量−冷卻水塔內循環量

名詞定義：
(一)取水量：自來水、再生水、地下水、地面水、農田水利署各區處灌溉節餘水、淡化海水、

雨水、或其他用水人之放流水或餘水、空氣冷凝水等。

(二)回用水量： 1.任一用水單元（系統）使用後，再用於其他用水單元（系統）之水量。
2.跨製程單元的水再利用，不論有沒有經過處理，均稱為回用。

(三)循環水量：任一用水單元（系統）使用後，再循環利用於同一單元（系統）之水量，如
冷卻循環水、鍋爐蒸汽冷凝循環水、製程循環水、洗滌塔循環水等。



優惠費率如何訂定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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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業分類及同業節水比較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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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業認定
•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-行業統計分類

回收率
認定

• 由公正第三方認定回收率

是否達標
• 經濟部公告各行業回收率基準區間值



我是哪個行業別？

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-行業統計分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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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造業

財政部「稅籍登
記資料公示查詢
系統資料庫」

經濟部統計處
「工廠名錄資料庫」

非製造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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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提出符合回收率證明?

下列二項證明之一



各行業回收率基準區間如何訂定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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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根據各行業歷年節水輔導成果 擬定。

 依各行業節水潛力調整。

 行業別為國(公)營事業，提高回收率標準，
加強政府帶頭節水。

 未來依節水技術發展，每3年滾動檢討。



如何申請 減徵 及 抵減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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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申請第六條減徵及抵減
減徵及抵減項目：

(總合最高60%)

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-

「耗水費減徵及抵減項目認定作業要點」計算
減徵百分比及抵減經費額度，水污費依環保單
位憑證扣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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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使用再生水、海淡水

水資源開發或節水設備投資

水污費



減徵與抵減如何申報?
 申報期間: 每年1月~5月底

 申報網站:耗水費徵收作業系統登錄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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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文件:

1.再生水或海淡水供水者提供用水量證明文件。

2.經濟部水資源開發及投資節水設備抵減證明
文件。

3.計徵年度水污染防治費繳費證明。



•提出回收率基準值查驗證明文件註1

•計徵年度減徵或抵減相關證明文件上傳登錄/申請註2

•水資源開發及節水設備完工後，十年內隨時可向經濟部申請抵減證明許可文件。

用
水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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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收作業流程

註1:回收率查驗證明文件, 得延後於9月30日前完成網路線上申報，惟當年度經費先須以每度3元計，隔年收費時退款。

註2:再生水、海淡水及水污費取得供水者或繳納證明即可上傳，水資源開發及投資節水設備應先取得經濟部證明文件
才可申報抵減金額。

7/31前
完成繳納

中央主管機關
進行歸戶作業

計徵用水量
通知單寄發

繳費通知單
寄發

6/30前寄發
繳費通知單

水利署

•證明文件審查
•異議處理

1.折減證明文件提送。
2.缺漏補件。

水量異議 申請查對
(通知送達次日起30日內)

耗水費核算階段折減申請/審查階段核定計徵用水量階段

1/1 3/31 4/30 5/31 6/30

費用繳納階段



減半徵收

18

• 111年7月1日至
113年12月31日間
減半收取

減少衝擊
• 連續2年度本業淨利為

負，經簽證會計師出具
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者
，得申請分期

緩衝期及緩繳措施






